
晋城市应急管理局文件

晋城市应急管理局

关于开展汛期非煤矿山安全生产

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局、非煤矿山企业：

为进一步做好汛期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，按照省应急厅

《关于开展汛期非煤矿山尾矿库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》

（晋应急发〔2023〕178号）文件要求，决定在全市开展汛期非煤矿

山安全专项检查工作。现将汛期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方案印

发你们，请结合当前工作，认真抓好落实：

一、时间安排

即日起至10月30日。

晋市应急工贸发〔2023〕110号



二、组织领导

市局成立汛期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

导小组），对相关工作进行督查检查。

组 长：柳 青 市应急管理局三级调研员

副组长：段海刚 市应急管理局工贸科科长

成 员:市应急管理局工贸科全体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应急管理局工贸科，办

公室主任由段海刚兼任。负责制定汛期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

实施方案，协调汛期专项检查工作相关问题，收集、汇总、报送及

通报专项检查工作情况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（（一一））地下矿山地下矿山：：是否确保安全出口畅通、井下排水设备设施

运行正常；是否对井口低于历史最高洪水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；

是否严格按设计留设防隔水矿（岩）柱、设置防水门、地面截排水

设施；是否查明采空区分布和积水状况并及时进行工程治理；是

否对易受山洪泥石流威胁的地下矿井、采空区、塌陷区、老窑积水

区等进行巡检排查；是否在汛期前对报废或关闭的竖井、斜井、平

硐等进行封闭；是否在采空区、地表塌陷区域周边构筑截水沟或

挡水围堤；是否设立应急救援队伍或签订应急救援协议、建立联

动响应机制，是否充足配备储备应急抢险救援物资，是否按规定

开展应急救援演练等。

（（二二））露天矿山露天矿山：：是否制定并严格落实防排水措施，采场开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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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序、边坡参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；是否对采场、排土场周边及内

部的截洪沟、排水沟、排水渠进行全面清理和疏浚；是否对位于不

稳定山体、危崖威胁区域内的工业、办公和生活场所采取搬迁、隔

离等安全措施；是否定期检查采场及排土场边坡并及时处置安全

问题；是否对作业面浮石、伞檐进行治理；是否对排土场、砖瓦粘

土取土场地面出现沉降、开裂、坡面鼓出或地基鼓起等现象采取

应急防范措施；是否设立应急救援队伍或签订应急救援协议、建

立联动响应机制，是否充足配备储备应急抢险救援物资，是否按

规定开展应急救援演练等。

四、督查检查工作要求

（（一一））非煤矿山企业自查自改非煤矿山企业自查自改。。各非煤矿山企业要切实加强

汛期安全生产工作，落实防汛主体责任，结合本企业实际，对照重

点检查内容，强化自查自改，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按照“五落

实”要求迅速进行整改治理，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带

班制度，遇到强降雨等极端天气要及时组织停产撤人，要组织开

展汛期应急演练，不断提升从业人员汛期安全防范技能。

（（二二））县应急局全覆盖检查县应急局全覆盖检查。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局要结合本地

实际制定汛期专项检查方案，细化重点检查内容，组织对辖区内

非煤矿山企业开展全覆盖汛期专项检查。要督促企业认真落实

汛期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改工作，及时将相关气象预警信息推

送给辖区内企业，遇极端天气要及时督促企业落实停产撤人等

措施，对不放心的企业要派专人盯守，切实把工作做细、做实、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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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位。

（（三三））市应急局督查检查工作市应急局督查检查工作。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局和非煤矿

山企业要加强值班值守，严格落实汛期领导干部带班和 24小时

值班制度，确保通讯畅通，做到发生险情能够快速、科学、有效地

应对和处置，并及时上报有关情况。市领导小组将对各县（市、

区）非煤矿山汛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查检查，抽查企业比例不

少于30%。

（（四四））及时报送情况和总结及时报送情况和总结。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局要指定专人

负责，及时梳理汇总本地区汛期专项检查工作情况，每月 24日
16：00前报送工作进展情况电子版（见附件），2023年 11月 10日
前报送汛期专项检查工作总结。

联 系 人：刘阳锋 石继伟

联系电话：2217654
电子邮箱：aj2k513@163.com

附件：1.市、县应急局开展汛期非煤矿山专项检查工作督导表

2. 县（市、区）汛期非煤矿山检查工作进展情况月报表

晋城市应急管理局

2023年5月8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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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5月8日印发

抄送：省应急管理厅、市政府办公室。


